[bookmark: _Toc28359044][bookmark: _Toc3539383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　米达-YC2022-012　　　　　　　
[bookmark: _GoBack]二、项目名称：　宜春市应急管理局挖掘机采购项目（第五次）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九江市经开区城西港区官湖路22号   
当事人2：　江西米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明月北路1098号枣树园A区350号　　　　　  
当事人3：　　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新田镇老街66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7月13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投诉人于2023年7月24日补正材料。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该项目于2023年6月12日公示采购结果、2023年7月11日公示采购合同。
投诉事项1：投诉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所投产品的制造商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不具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职业健康体系认证证书。事实依据：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所投产品制造商具有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职业健康体系认证证书，经查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不具有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职业健康体系认证证书。
投诉事项2：投诉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所投产品和服务不符合招标要求。事实依据：①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所投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制造标准、行业标准和节能环保要求，经查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所投产品其制造商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未进行国四产品的环保备案。②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应考虑自己的履约能力、售后服务能力进行投标，投标人必须满足所投产品的技术支持能力、供货能力、售后服务能力，否则作虚假应标处理，经调查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无工程机械销售类，并为所投产品制造商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临时代理商，不具备售后服务能力，同时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存在多项被执行人信息不具备供货能力。
投诉事项3：投诉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中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属于小型企业”情况不属实，因此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作为小微企业加分项不合规。事实依据：经查询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股东孔彦杰名下控股的另外一家公司山东鹏程宇翔矿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不是小微企业。
投诉请求：1、请求招标单位公示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评分表明细；2、请求公布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中售后服务方案；3、请求招标单位公布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业绩证明材料；4、请求招标单位对于我司以上质疑事项重新查验并重新评标；5、该中标商家提供产品不合标要求他们中标作废，按照投标要求第二名应该中标，采用第二名提供的产品。
被投诉人1称：
投诉事项1：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中仅体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未提供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经过评标委员会审慎评审，此项未提供部分评标委员会并未给予加分，故此此项投诉事实依据不充分；财政部令87号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还应当告知未中标人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我单位依照文件规定告知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其得分，贵公司无权投诉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具体得分情况，因此针对此项投诉我方认为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不予支持。
投诉事项2：1.招标文件中仅要求发动机排放标准满足国四，并未要求提供“行业标准情况查询”及“国家机动车环保网查询”截图作为证明材料佐证。2.本项目预成交供应商是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投标文件中响应招标文件履约供货和提供售后服务要求，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此项质疑事实依据不充分，我方不予支持。
投诉事项3：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了中小企业声明函，经评标委员会研究给予认可。
被投诉人2称：
投诉事项1：我司招标文件中并未提供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职业健康体系认证证书两个证书。这两个证书只是作为加分项评审依据，不是资格证明文件。投诉人投诉的法律依据不适用。
投诉事项2:我司所投产品和服务完全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招标文件中并未要求提供“行业标准情况查询”及“国家机动车环保网查询”截图作为证明材料，此项投诉事实依据不充分。
我司基于自己的履约能力、售后服务能力进行正常投标，能满足所投产品的技术支持能力、供货能力、售后服务能力。投诉人的投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投诉事项3:财库〔2020〕46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声明函》（附1），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之外的中小企业身份证明文件。我司在投标文件中已按规定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而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股东孔彦杰名下控股的另外一家公司山东鹏程宇翔矿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成立，也是属于小微企业。
经调查，本机关认为：
1.采购文件评分表－商务－三、企业资质：投标人所投产品制造商具有质量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体系认证证书的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高得3分。被投诉人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所投产品制造商为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了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未提供所投产品制造商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职业健康体系认证证书；评标委员会依据评分标准，未给予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相应加分。投诉事项1载明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经调查未发现被投诉人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评分项中存在提供虚假材料的情形，投诉事项没有法律依据，投诉事项1不成立。
2.采购文件第六部分投标文件格式：一、投标函中，对于投标人具备条件要求为 “承诺已经具备以下条件：（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八、售后服务承诺书。被投诉人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在其投标文件中，按采购文件要求出具了相应承诺材料，并提供了《技术参数确认函》，符合采购文件要求；且在答复投诉材料中，提供了《非道路移动机械柴油机环保信息》。投诉人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称“经调查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无工程机械销售类，并为所投产品制造商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临时代理商，不具备售后服务能力，同时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存在多项被执行人信息不具备供货能力”，但未提供其合法调查获取的证据材料。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当由投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投诉事项，投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投诉事项不成立。投诉事项2不成立。
3. 投诉人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小微企业名录）查询信息为依据，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二条的规定，主张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属于小型企业不属实，事实依据为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股东孔彦杰名下控股的山东鹏程宇翔矿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不是小微企业。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二条的规定，本办法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四、各行业划型标准为：（二）工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了中小企业声明函，在投诉回复材料中提供了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及山东鹏程宇翔矿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山东鹏程宇翔矿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23年4月26日，股东类型为自然人股东，股东名称为孔鹏程、孔彦杰；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山东鹏程宇翔矿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东信息一致。经查询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小微企业名录），未发现山东鹏程宇翔矿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名单；但投诉人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也未提供山东鹏程宇翔矿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相关的从业人员数、营业收入等基本数据。
根据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小微企业名录）－小微企业库说明，一、小微企业库功能，小微企业库可供公众查询和相关部门参考。本机关参考该名录信息，确认山东鹏程宇翔矿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未录入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小微企业名录）；同时，山东鹏程宇翔矿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为新成立企业，投诉人未提供相应从业人员数、营业收入等基本数据的情况下，本机关无法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二条的规定，以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规定，从法理上认定该企业是否为大企业。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当由投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投诉事项，投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投诉事项不成立。投诉事项3不成立。
4.关于投诉请求：1、请求招标单位公示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评分表明细；2、请求公布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中售后服务方案；3、请求招标单位公布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业绩证明材料；4、请求招标单位对于我司以上质疑事项重新查验并重新评标；5、该中标商家提供产品不合标要求他们中标作废，按照投标要求第二名应该中标，采用第二名提供的产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除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的情形外，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组织重新评审；第五十条的规定，采购人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但政府采购合同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评标结果汇总完成后，除下列情形外，任何人不得修改评标结果：（一）分值汇总计算错误的；（二）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准范围的；（三）评标委员会成员对客观评审因素评分不一致的；（四）经评标委员会认定评分畸高、畸低的；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有关人员对评标情况以及在评标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第六十九条的规定，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还应当告知未中标人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投诉人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5项投诉请求涉及其他供应商商业秘密，应当予以保密；投诉处理中未发现应当进行重新评审的情形，也未发现应当顺延第二名的情形，投诉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投诉书》
2.宜春市应急管理局、江西米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宜春市应急管理局挖掘机采购项目第五次公开招标投诉答复函》
3.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宜春市应急管理局挖掘机采购项目第五次公开招标投诉答复函》
4.招标文件、评标报告书
5.宜春市人参果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文件
6.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山东鹏程斗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鹏程宇翔矿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7.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小微企业名录）－小微企业库说明
8.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投诉事项没有事实依据，投诉事项1、2、3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2023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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